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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针对贵部于2024年3月28日向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

生态”或“公司”）下发的《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4〕第5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中提到的需要本所进

行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现回复如下： 

Q3. 你公司于 3月 15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显

示，澄宇所对衡南煜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7 个项目全部进行了函证，承做的

中节能铁汉星河（北京）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镇中心型公益性公墓一期项目已

收到回函，其他项目尚未收到回函，未见异常。 

（1）请澄宇所说明公司 7 个项目回函具体情况，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存在不一致

情形，如是，请详细说明差异情况并说明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意

见可能产生的影响。 

会计师回复： 

1、7 个项目回函具体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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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询证函 7份，其中金额相符函证 3 份，金额不符函证 4份，涉及 4 个

项目。函证不符项目为：**研发中心景观工程项目、**水库碧道建设工程、**

镇中心型公益性公墓一期建设工程、**村庄污水治理项目。 

对于项目回函不相符之处，我们电话询问客户原因，未得到回复。因回函

内容与公司提供结算资料、走访情况、现场情况等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项目组

正在追加审计程序进行核实。 

2、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意见可能产生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不符之处将影响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合

同资产”的认定，对 2023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依目前获取的审计证

据，尚无法判断其影响程度，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过程中。需结合其他审

计程序，综合确定审计意见类型。 

因审计工作尚未结束，现阶段部分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并未形成最终

审计结论，相关数据和最终审计结论需以具体披露的审计报告为准。 

（2）请澄宇所进一步说明就公司 7 个项目已经执行的审计程序、已获取的审计

证据、还需实施的特别审计程序及具体实施计划，并就项目的会计处理、会计确

认的规范性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逐一、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1. 我们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包括： 

（1）检查了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并与同行业公司公开披露的收入确认政策进

行了对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一致。  

（2）获取了收入明细表，与报表金额一致。 

（3）获取了7个项目相关的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月进度产值确认表，收

入确认与进度产值确认表一致，应收账款按照工程合同约定的支付进度进行结转。 

（4）对6个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剩余1项目，已获取客户相符回函，验证了

项目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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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3名客户中的6个项目进行了走访，客户的项目现场负责人对项目施工

进度、结算进度、工程执行中不存在纠纷等进行了确认。 

（6）获取并检查了相关工程分包合同、建材采购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完工

结算单、验收单等成本核算相关资料，与公司成本归集一致。 

（7）对客户进行了函证，函证结果见本回复（1）。 

2、正在进行的特别审计程序及具体计划 

本所已聘请专业的造价工程师对上述7个工程项目进行工程量鉴定，以验证

累计完成工程量的准确性。 

3、项目的会计处理、会计确认 

（1）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为： 

“生态修复与重构、市政园林景观以及地产园林景观工程施工采用履约进度

来确认收入，对于履约进度确定，公司选用以下方法：①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

作量造价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造价的比例确定。其中已完成的工作量是依据经建

设方或建设监理方及公司项目部签字、盖章确认的《月进度投资额审核表》来确

认，总工作量是由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来决定的。” 

（2）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 

①公司项目部定期提交《月进度投资额审核表》，并经甲方或监理方签字确

认，财务部门在取得审核表时，按照《月进度投资额审核表》标明的月报工程产

值（本期含税收入）和适用的税率确认不含税营业收入，  

账务处理如下：  

借：合同结算-收入结转  

贷：主营业务收入  

②根据工程支付节点以及比例计算确认应收账款账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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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账款  

贷：合同结算-价款结算  

贷：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③在项目竣工结束并经过审计后，公司取得最终的工程结算单，财务在收到

工程结算单后，根据工程结算单的最终审计金额与累计确认的《月进度投资额审

核表》收入之间的差异，调整营业收入，账务处理如下：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合同结算-收入结转 

（3）《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

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是指因合同限制或实际可行性限制，企业不能轻易地将

商品用于其他用途。 

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是指在由于客户或其他方原因

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企业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

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十二条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

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

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其中，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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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投入法是根据企业为履行履约义务的

投入确定约进度。对于类似情况下的类似履约义务，企业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确

定约进度。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应

当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承建具有不可替代用途的工程项目，且公司在整个合同

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所以合同义务属于在某一时

段内履行履约义务。 

公司承建的项目合同主要采取固定综合单价包干及固定总价包干计价方式，

且合同结算以实际决算审计结果为准，一般与合同价格不一致；且合同中约定每

月按照经监理工程师或项目负责人、工程项目部审核后的实际工程量的一定比例

进行进度款支付。 

综上所述，公司对7个项目均采取经甲方或监理审核的已完工工程量确定履

约进度并确认收入，在合同约定的结算时点确认相应的应收账款，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请澄宇所结合年报披露时间及审计工作时间安排等，说明是否有充分时间保

证年审项目的顺利开展及关键审计程序的充分执行，相关审计计划是否符合审

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可能无法按期完成审计工作的风险并充分提示相关风

险。 

【会计师回复】 

经与公司沟通，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原定于2024年4月12日披露时间延

期至2024年4月29日，目前项目组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和审计工作的具体情况，

重新对审计计划进行了修订，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以保证年审项目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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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键审计程序的充分执行，暂不存在可能无法完成审计工作的风险。 

 

                        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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